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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迎接平顺县国家园林县城复验，

不断提升城市园林绿化建设品质和

管理水平，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

工作方案。

  一、制定背景



二、政策依据

  《实施方案》是以《城市绿化条例》、

《山西省城市绿化实施办法》、《长治

市绿化条例》为主要依据，目的是响应

法律、条例精神，通过全民绿化的形式，

让广大市民树立环保意识，参与到城市

绿化、美化建设中来。按照国家园林县

城标准，下达园林绿化目标任务。



三、建设目标
    全县新增绿地面积1.13万平米，续建、改建

城市绿化面积1.72万平米，完成投资3440万元。

聚焦国家园林城市复查工作，补短板，强弱项，

分类施策、精准发力、有序推进、加强社会绿

化和“四创建”工作，确保园林绿化三项指标

（绿地率、绿化覆盖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稳步提升，城市绿化质量持续提高。



四、建设任务
（一）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完成以下园林绿化任务。

1.完成平顺会堂公园建设。

2.完成青羊体育公园续建项目。

3.完成彩凤大道改扩建绿化项目。

4.完成西迎宾路改扩建配套绿化建设和西迎宾道植物园建设。

5.完成各主次干道行道树补植补种。

（二）县直属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完成府后公园建设项目。

（三）各居住区（单位）完成园林式居住区（单位）创建任务，绿化标准见平

办函〔2022〕12号文件附件1、附件2。县住建局园林主管部门将于今年6月从中

择优，申报2-3个市级园林单位或居住区。（具体任务见附表）

（四）园林道路或星级公园创建，达标后择优向省级推荐。



五、实施步骤
 第一阶段：2023 年 3 月 20日前安排部署园林化
居住区（单位）创建工作。

第二阶段：2023 年 3 月 31日前组织干部群众开
展义务植树活动。有绿化建设任务的单位要全面完
成前期准备工作并组织开工建设，尽快掀起绿化高
潮。

第三阶段：2023 年4月 20日前各居住区（单位）
完成园林化居住区（单位）创建工作。

第四阶段：2023 年 10 月10日前各重点园林绿化
工程要全部完工，基本完成全年绿化建设任务。 

第五阶段：2023 年 10 月-11月，进一步完善工
程建设内容，做好植物越冬防护，对具备条件的项
目进行检查验收。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有关单位要充分认

识城市园林绿化工作的重要性。

（二）强化资金保障。城市园林绿化重点工

程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纳入公共财政支出范

围，稳定经费来源。

（三）强化绿地管护。加强对城市绿地的保

护管理，健全本地区绿化养护管理的标准规

程，加强对一线人员的业务培训，不断提升

精细化管护水平。

（四）强化督促检查。要把城市园林绿化目

标任务完成情况列入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内容

进行重点考核。

六、工作措施


